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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5 
 

 
 
香港中環 

昃臣道8號 

立法會大樓 

政府帳目委員會秘書 

(經辦人：朱盛華女士) 

 

 

朱女士： 

 

審計署署長衡工量值式審計結果報告書 

 (第五十號報告書) 

 

第2章：在政府物業進行商業項目和物業的使用 

 

 

  本年五月二日來信收悉。現隨函夾附三份附件，詳列政府帳目委員

會要求的資料，希望有助委員會進一步審議有關事宜。 

 

  附件1載述工業貿易署(下稱“工貿署”)大樓低層改建建議的詳細成

本效益分析。從該分析可見，這項計劃的成本總額預計為2.67億元，當中包括建

築署在充分考慮有關樓宇的情況後提供的改建工程成本，以及替代辦公地方的

租金開支和裝修費用。雖然改建而成的鋪位或會帶來更多租金收入，但鑑於現

時計劃在二零一三年出售工貿署大樓，改建計劃可能會招致淨虧損7,100萬元。

這會令改建計劃在財務上不可行。 

 

  為了提高工貿署大樓地下鋪位的商業價值，我們會積極探討把若干

鋪位合併的可行性，並會加強廣告宣傳和市場推廣，以及改善外部地方的照明

設施，務求增加店鋪對行人的吸引力。附件2詳述這些措施。須注意的是，部分

措施(例如合併鋪位及加強廣告宣傳和市場推廣)須待二零零九／一零年度現有租

約屆滿時才可實行。此外，增加工貿署大樓外部地方照明設施的效益也難以量

化。無論如何，上述任何效益只有待新租約取代現有租約時，方可實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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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二零零六年，本署主動推行數項新制度，監察在政府物業進行商業

項目的個案進展。有關措施的詳情和相關的內部技術通告載於附件3。新措施推

行以來成效令人滿意，有助本署找出後來《審計署署長報告書》提及的單一宗

尚未處理的個案。除設立新制度外，我們並已檢視本署的記錄，並無發現其他

尚未處理的個案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政府產業署署長       郭家強 

 

 

 

 

 

連附件 

 

 

二零零八年五月十五日 

 

 

 

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